
 -1- 

部分处级岗位选拔任用工作方案 

根据中央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（2019 年修订）

和《北京林业大学处级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
（北林党发〔2019〕27 号）规定，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，面

向校内开展 3 个正处级岗位的选拔任用工作，具体方案如下。 

一、基本原则 

1.党管干部； 

2.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，五湖四海、任人唯贤； 

3.事业为上、人岗相适、人事相宜； 

4.公道正派、注重实绩、群众公认； 

5.民主集中制； 

6.依法依规办事。 

二、选任岗位 

审计处处长（正处长级）                 1 名 

科技处处长（正处长级）                 1 名 

校工会常务副主席（正处长级）           1 名 

三、选拔任用条件 

（一）基本条件（略。见《北京林业大学处级领导干部选拔

任用工作实施细则》） 

（二）资格条件（同《北京林业大学处级领导干部选拔任用

工作实施细则》） 

1.具有五年以上工龄，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，具有正常履

行职责的身体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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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一般应具有在教学院（部）任职、挂职经历，或援藏、援

疆、对口扶贫（支教）等基层工作经历。专业性较强的岗位可适

当放宽。 

3.提任正处级领导职务的，一般应在副处级岗位工作两年以

上，专职管理干部还应具有两个以上副处级岗位任职经历。由专

业技术人员直接提任正处级领导职务的，应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

职务，或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两年以上。 

（三）岗位条件 

审计处处长岗位，应具备胜任岗位职责的相关工作经历和专

业素养；科技处处长岗位，应具备“双肩挑”干部经历。 

四、人选产生范围 

人选从全校范围符合选任条件的教职工中产生。 

五、工作程序 

1.分析研判和动议。 

2.民主推荐。 

3.确定考察对象，组织考察。 

4.讨论决定拟任人选。 

5.任职公示。 

6.宣布任职。 

六、相关要求 

要严格执行有关规定，严守组织纪律，防止跑风漏气，严禁

拉票等非组织行为，确保公平公正、风清气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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